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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大學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收取各項費用之退費事宜及台高(四)

字第 0950057997B 號令發布之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訂

定本要點。 

第二條  逢甲大學收費標準訂定原則 

    一、依據教育部規定調整學雜費。 

    二、校內學雜費會議初審通過。 

    三、董事會審議後報部。 

    四、將收費標準公告。 

第三條  註冊繳費規定如下： 

    一、學生入學，必須完成繳費手續後，始得辦理註冊，逾期請依補註冊規定

辦理。 

    二、學生於收到註冊繳費後，應持向當地之指定銀行繳費。 

    三、學雜費繳款單須由代收機構蓋收訖後始可作為繳費證明之用。 

第四條  學雜費補繳、補退費規定如下： 

    一、超修學分(適用經營管理學院及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

士班、大學部延修生及研究所延修生)及修習教育學程課程應補繳之學

分費，於加退選截止後，財務處會計組列印二聯式繳款單，轉發至各系

所辦公室轉交各班，或自行於臺灣銀行學雜費入口網站列印。務請於期

限內持補繳單至指定銀行繳納，逾期未補繳，相關課程將自選課資料檔

逕予退選註銷。 

    二、超收應退之學雜費各項費用，亦於加退選截止後作業，直接撥入學生提

供帳戶，若未提供帳戶者請至出納組領取。 

    三、日間部延修生修習學分數在9學分以下者(含9學分)收取學分費，9學分

以上者則收取全額學雜費。日間部及進修部延修生之學雜費繳款單一律

預收6學分學分費，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及公共政策碩士在職專班學

雜費繳費單依預選學分收費。 

    四、校際選課及研究所選讀生請於選課後立即繳費，否則選課視為無效。 

第五條  休學、退學退費規定如下： 

一、學生如有中途因故辦理退、休學者，均可申請退費。 

    二、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辦理，詳如附件一。 

  三、學生辦理退、休學者，須至註冊組辦妥退、休學手續後，持退、休學申

請書影本及繳費收據正本至財務處會計組辦理退費手續。 



第六條  學生住學校宿舍(含校外包租宿舍)者，均須完成住宿費及保證金繳交手 

續，始得進住。  

住宿費繳交標準如下：(申請分配宿舍須住滿一學年，分上、下學期繳

費) 

一、校內宿舍(開、閉舍日期依學校當學年度行事曆規定)：   

(一)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而分配進住學生宿舍者，繳交全學期宿

費。 

(二)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繳交全學期宿費三

分之二。 

(三)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繳交全學期宿費三分之一。  

二、校外包租宿舍(開、閉舍自每年9月1日8月25日)： 

(一)得依申請獲准進住日期逐月扣減租費(9月、2月除外)。 

(二)每月10日前繳費進住者，全額收費；11日至25日繳費進住者，減

收當月1/2月租費 ；26日以後繳費進住者，當月月租費不計。               

第六條之ㄧ 

學生如有學期中因故辦退、休學者及罹患傳染病、具攻擊性精神疾病等申

請退宿者，得准予依下列說明辦理退費外，餘均不得申請退費。 

           

住宿費退費標準如下： 

一、校內宿舍： 

(一)註冊後上課前申請退宿者，住宿費全部退還，保證金不予退還。 

(二)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退宿者，住宿費退還三分之二，保證金

不予退還。 

(三)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宿者，住宿費退

還三分之一，保證金不予退還。              

(四)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宿者，住宿費與保證金皆不予退還。 

二、校外包租宿舍： 

(一)住宿費比照校內宿舍退宿退費辦法辦理。 

(二)保證金(押租金)或其他各項預繳費用依學生與業主(房東)所訂之

租賃契約規定辦理。 

學生申請退宿退費者，須至住宿組辦妥各項手續後，持繳費收據至財務處會

計組辦理核退金額審核，並檢附學生證(或身分證)、印章至出納組領取核發

退費金額。 

 

校內宿舍保證金退費標準如下： 

一、學年結束，經關舍檢查，宿舍無損壞者，無息退還。 

二、學期中不當損壞宿舍物品，經要求賠償而不予理會者，不予退還。 

三、寢室中不當損壞物品而無人承認時(含關舍檢查時)，不予退還。 



四、凡經維修，扣其保證金者，均依法給予收據。 

 

凡合於退保證金者經住宿組依規定於期末造冊，四年級畢業離校前，送財務

處會計組審核後，由出納組轉撥至個人帳戶，若未提供帳戶者請至出納組領

取。 

第六條之二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